
附件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教育部獨立學院改名大學作業流程圖

　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校名）申請改名大學各項應符基本資源條件檢核表







校長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單位主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填表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  

填表日期：

  

備註：請據實填報截至98.7.31止之各項資料，倘有捏造不實或誤繕且經查證屬實者，應由學校
負相關之法律責任。

　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校名）申請改名大學現況資料

資料來源：○○學年度（○○年8月1日-○○年7月31日）

  

一、前一學年度院系所數：

  

二、前一學年度學生數：

  



三、前一學年度校地及校舍建築樓地板面積：

  

四、前一學年度學生宿舍床位數：

  

五、前一學年度圖書儀器設備：

  

六、前一學年度師資：

  

七、前一學年度專任教師研究成果：



  

八、財務：

(一) 前一學年度決算（收入來源）　　　　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
新台幣／千元

備註：

１、總收入包括補助收入、學雜費、建教合作、推廣教育及其他自籌收入。

２、其他自籌收入包括捐贈收入、作業收益、財務收入、其他等。

  

(二) 前一學年度決算現金結餘數（現金、銀行存款、特種基金）　　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
新台幣／千元

  

(三) 設校基金：

  

九、前一學年度推廣教育及建教合作成果：

　



十、前一學年度其他相關事項辦理成果

單位主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填表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填表日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  

備註：請據實填報截至98.7.31止之各項資料，倘有捏造不實或誤繕且經查證屬實者，應由學校
負相關之法律責任。


